
國立成功大學秘書室　函

受文者：如正、副本行文單位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4月19日
發文字號：成大秘字第1120100462號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普通
附件：如文

主旨：檢送更新後之回應陳情案件說明及流程圖1份(附件1)，
如無「依規定得不予處理」之情形者，應即時回覆陳情

人已收到來信，請查照並轉知所屬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室112年4月17日第1120100403號奉核簽辦理。
二、本室於104年訂定回應陳情案件流程，於同年10月21日第

788次主管會報及11月18日第178次行政會議報告。前揭
流程之列管、稽催，建議運用本校於107年5月2日啟用之
「意見信箱系統」，爰更新流程圖，於列管處增加：可

至「意見信箱系統」代填反映事項，由系統列管、稽

催，並增加若干說明。

三、承前項，校內人員由本校首頁點選「聯絡我們與校長信

箱」(https://contactus.ncku.edu.tw/)，即可登入「意見信
箱系統」及代填反映事項，操作方式如該系統使用者操

作手冊之「意見函代填」(附件2)。
四、另，依「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處理人民陳情案件要點」

第14點規定：「人民陳情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受理
機關得依分層負責權限規定，不予處理，但仍應予以登

記，以利查考：

(一)無具體內容或未具真實姓名或聯絡方式者。
(二)同一事由，經予適當處理，並已明確答復後，而仍一

機關地址：701 臺南市東區大學路1號
聯絡方式：趙婉玲(06)2757575轉50026
電子信箱：winnie@mail.ncku.edu.tw
傳真：(06)2368660

檔 　 號：
保存年限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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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陳情者。

(三)非陳情事項之主管機關，接獲陳情人以同一事由已分
向各主管機關陳情者。」

如有以上得不予處理之情形，則無須適用應即時回覆之

程序，併予敘明。

五、副本抄送本校教學、研究單位，敬請參考，期能共同提

升服務品質，有效處理陳情案件。

正本：本校各一、二級行政單位(以全校師生發信系統分送)
副本：本校各一、二級教學、研究單位(以全校師生發信系統分送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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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校內外人士以電子郵件陳情或意見反映之即時處理、回覆與追蹤程序，

依接獲陳情案件之單位分述如下：

一、承辦單位接獲全部或部分屬其職掌範圍之陳情案件：請先轉寄予單位秘

書或專責人員。

(一)確認校內承辦單位，轉寄郵件時，請注意陳情人身分有無保密必要。 

1、全部屬本單位職掌範圍，由單位秘書或專責人員先回覆陳情人本校

已收到來信並處理中；副本送單位主管及承辦人員。

2、部分屬本單位職掌範圍，除前項外，就非屬職掌範圍部分，轉請相

關單位處理，並告知陳情人將由哪一個單位繼續處理。

(二)登錄列管陳情案。可至「意見信箱系統」代填反映事項，由系統列管、

稽催。 

1、由本校首頁之「聯絡我們與校長信箱」登入「意見信箱系統」。 

2、選擇「意見函代填」後，按欄位填妥資料。(操作方式，可參照「使

用者操作手冊」之「意見函代填」。) 

(三)陳情意見回覆： 

1、接獲陳情案件單位：承辦人擬妥回覆意見，依行政流程陳請二級、

一級單位主管核閱，奉核可後回覆陳情人，並副知單位主管及單位

秘書或專責人員。

2、他單位轉來陳情案件之受理單位：除前項外，一併副知轉來陳情案

件之單位。

(四)解除列管：確認陳情人之陳情事項均已回覆後，解除列管。 

(五)回應電子郵件陳情案件流程圖如附。 

二、非業管單位接獲陳情案件：請先轉寄予單位秘書或專責人員，確認校內

承辦單位後，轉請卓處，並副知陳情人。

附件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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秘書或專責人員

登錄列管

解除列管

回應電子郵件陳情案件流程圖
(新增意見信箱系統)

結案

接獲陳情或意見
反映之電子郵件

業務承辦人

接獲陳情或意見
反映之電子郵件

轉寄予秘
書或專責
人員，並
提醒係全
部或部分
屬本單位
職掌範圍

研擬回覆意
見

1.奉核後回
覆陳情人
2.副知:(1)
單位主管、
(2)秘書或
專責人員

1.回覆陳情
人已收到來
信並處理中；
非屬單位職
掌部分，已
轉由他單位
處理
2.副知:(1)
本單位主管、
(2)本單位
承辦人(3)
他單位主管
及秘書

全部屬本單
位職掌

陳請二級、
一級單位主
管核閱

部分屬本單
位職掌

轉寄予他單
位主管及秘
書處理，並
請他單位於
回覆陳情人
時，副知本
單位

接獲他單位
副知郵件，
並確認本單
位已回覆陳
情人

1.回覆陳情
人已收到來
信並處理中
2.副知:(1)
單位主管、
(2)承辦人

稽
催

全部屬本單
位職掌

部分屬本單
位職掌

1.奉核後回
覆陳情人
2.副知:(1)
單位主管、
(2)秘書或
專責人員(3)
他單位主管
及秘書

可至「意見信箱系統」
代填反映事項，由系
統列管、稽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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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成功大學 意見信箱系統 使用者操作手冊

4.3 意見函代填
若意見反映者非由本系統反映意見（如由：電子郵件、電話或到現場反映等），可直接在網址列輸入後前往系統。則請承辦人登

入系統，可直接在網址列輸入後前往系統。代意見反應者填寫意見函，可直接在網址列輸入後前往系統。如圖三十七所示。請留意，可直接在網址列輸入後前往系統。意見反映者的聯絡資訊需要承辦人

自行確認其正確性；若無法得知反映者信箱，可直接在網址列輸入後前往系統。請填入承辦人的信箱，可直接在網址列輸入後前往系統。以利填寫時之驗證。

３４

圖 三十七、意見函代填

附件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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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成功大學 意見信箱系統 使用者操作手冊

承辦人代填的表單，可直接在網址列輸入後前往系統。可以在「案件管理」的「代填案件」頁籤中查詢進度，可直接在網址列輸入後前往系統。如圖三十八。

３５

圖 三十八、代填案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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